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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进展暨收到民事调解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22 日收到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出的《民事调解书》

(【2018】琼 01 民初 81 号 ），对公司与陈长潭、海南伊顺药业有限

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件作出调解。 

一、本案诉讼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18 年 2 月 15 日、2018年 5 月 16 日披露了公司与陈长

潭、海南伊顺药业有限公司的诉讼情况，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重大诉讼的公告》（编

号：临 2018-013）、《关于公司变更诉讼请求暨诉讼进展的公告》（编

号：临 2018-033）。 

二、法院对本案的审理调解情况 

经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主持调解，当事人自愿和解达成如

下协议: 

1、陈长潭、海南伊顺药业有限公司同意支付杭州天目山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赔偿金 100 万元，以补偿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

此次履行《股权重组备忘录》过程中的损失。 

2、陈长潭、海南伊顺药业有限公司在法院送达调解书之日起七

日内，向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支付 50%的赔偿金，即 50 万

元;余下的 50%赔偿金在法院送达调解书之日起一个月内支付给杭州



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户名: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开户

行:建行临安支行;账号: 33001617335053010792。 

3、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收到赔偿金 100 万元后七日

内向法院申请解除对股权的查封。 

4、案件受理费 13,800 元、保全费 5,000 元由陈长潭、海南伊顺

药业有限公司承担。 

5、如果陈长潭、海南伊顺药业有限公司有任何一期未足额按期

付款，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有权就本案上述款项申请强制执

行。 

6、本调解项下的义务履行完毕后双方再无争议，杭州天目山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和陈长潭、海南伊顺药业有限公司均不再就履行《股

权重组备忘录》一事向对方主张任何权利。 

上述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案件受理费 13,800 元减半收取 6,900 元、保全费 5,000 元由陈

长潭、海南伊顺药业有限公司负担。 

本调解书经各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 

三、本案的调解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根据双方达成的调解协议，陈长潭、海南伊顺药业有限公司将按

照协议约定以分期支付方式向公司支付 100 万元。 

四、风险提示 

公司将对案件的进展情况保持关注，并根据有关规定及时披露上

述诉讼案件进展。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

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6 月 23 日 


